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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合同编号：E4503002826002151001001）
鉴  定  书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
 2023年7月4日

项目法人：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设计单位：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恒晟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桂林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
质量和安全监督机构：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
运行管理单位：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镇水利站
验收时间：2023年7月4日

验收地点：龙胜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平等镇新元村、半河村
前   言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由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建设管理，该工程于2022年8月18日开工建设，2023年3月30日完工，2023年7月4日进行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
1、验收依据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依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0号）、《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62号）等相关文件，以及工程建设相应的合同和图纸。
2、验收组织机构

2023年7月4日，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相关单位协商，并成立了“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由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人民政府、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和项目建设各参建单位的专家及代表组成。

3、验收过程

2023年7月4日，验收工作组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召开了验收会议，确定了验收范围、程序；查看了施工现场，听取了建设、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的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查阅了施工各阶段的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验收工作组讨论并宣读完工验收鉴定书，最后验收工作组验收签字。
合同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及位置

项目名称：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
项目位置：龙胜县平等镇新元村、半河村
2、合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实施范围为平等河平等镇新元村、半河村河段，治理河道长度2.85km，新建护岸总长2.506km（其中：新元村河段新建护岸1.46km，半河村河段新建护岸1.046km），新建下河码头15座，设置排水涵管8处。
合同工程建设过程

（1）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于2022年8月5日完成施工招投标，并于2022年8月15日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施工工期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8月14日（合同总工期为365日历天）。合同工程实际开工日期2022年8月18日，主体工程施工日期为2022年8月28日，主体工程完工日期为2023年3月12日，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于2023年3月30日全面完工，实际施工总工期为225日历天。
（2）主要合同建设内容及工程量为：

①主体工程及主要工程量:本工程河道整治总长度为 2.85km，新建护岸轴线总长2.506km，其中新元村段护岸长度1.46km、半河村段护岸长度1.046km。

主体工程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3826.3m³、土石填筑19161m³、C15埋石砼 11621m³、混凝土251.8m³、格宾网垫 1515m³、模板 15296.8㎡、伸缩缝1177㎡。 
②附属工程：下河码头16座、排水涵8处、标志牌1座。
（3）根据《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报批稿）、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62号）和有关规定，本工程设计采用C15埋石混凝土挡墙+格宾网垫、C15埋石混凝土挡墙+混凝土路面+草皮护坡、C15埋石混凝土挡墙+草皮护坡、C15埋石混凝土挡墙+格宾网垫+草皮护坡、C15埋石混凝土挡墙+混凝土路面等5种结构型式，工程设计按5年一遇洪水设防，岸坡高于5年一遇洪水位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护，岸坡低于5年一遇洪水位按平安防护，工程护岸级别为5级，永久性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为5级，永久性次要水工建筑物和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

4、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

2022年4月30日，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印发的《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市审批农〔2022〕62号），批复工程概算总投资1189.96万元。
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桂整合〔2021〕35号 ），共下达至我县的2022年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资金4751万元（均为中央资金），下达投资资金已足额到县级财政。我中心根据下达的资金计划及2022年计划实施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对下达资金进行分解并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分解至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计划投资1250万元。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于2022年7月14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等平台发布施工招标公告，建安工程招标控制价为915.647103万元。工程于2022年8月5日在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施工招投标，中标金额为912.001439万元。
二、项目验收范围和内容
1、主要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已完工的工程建设内容。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已完成的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道长度2.85km，新建护岸总长2.614km（其中：新元村河段新建护岸1.478km，半河村河段新建护岸1.136km），新建下河码头9座，设置排水涵管19处。

其中：完成合同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道长度2.85km，新元村段新建护岸长度1.46km、半河村段新建护岸长度1.046km，新建下河码头15座，设置排水涵管8处。完成设计变更建设内容为新元村新增护岸0.018km、新右0+136～新右0+376新建护岸挡墙加高0.5m，半河村新增护岸0.09km。
2、主要工作内容

新建护岸基础砂卵石开挖、砂卵石回填、宾格石笼网垫、C15埋石混凝土挡墙、C25混凝土路面等。

三、合同执行情况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涉及到的合同类型主要有勘察设计合同、施工监理合同、施工承包合同和质量检测合同，合同均由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项目业主与各参建单位签订，并监督执行。

根据《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工程勘察设计阶段，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于2021年4月19日与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合同编号：GXSYZX-2021-015）；在施工准备阶段，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于2022年7月18日与恒晟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施工监理合同》（合同编号：LSPDJL2022-02）；工程经公开招投标确认中标结果后，于2022年8月15日与桂林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编号：E4503002826002151001001），施工合同的承包方式为单价承包，合同总价为912.001439万元。为监测、控制工程质量，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委托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负责工程施工质量监理平行检测，委托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负责工程施工过程检测。
完成合同项目和工作内容具体范围：平等镇新元村河段左岸新建护岸0.57km（新左0+000～新左0+570）、平等镇新元村河段右岸新建护岸0.89km（新右0+000～新右0+580、新右0+840～新右1+150），平等镇半河村河段左岸新建护岸0.586km（半左0+000～半左0+432、半左0+436～半左0+590）、平等镇半河村河段左岸新建护岸0.46km（半右0+000～半右0+432、半右1+406～半右1+540），新建下河码头9座，设置排水涵管19处。
主要新增或变更工程内容为：平等镇新元村河段右岸新建护岸（新右0+136～新右0+376）在原设计堤身高度加高0.5m，平等镇新元村河段右岸在桩号新右0+580后新增护岸18m，平等镇半河村河段左岸在桩号半右1+540后新增新建护岸90m。
（3）项目完成情况和完成主要工程量

①合同内工程完成主要工程量:卵石开挖35579.54 m³、回填砂卵石17838.37m³、抛块石护脚2444.60m³、C15埋石砼9677.3m³、宾格石笼网垫1351m³、C25砼路面1385m2。
②变更建设内容完成主要工程量：卵石开挖2749.58m³、回填砂卵石1378.54m³、抛块石护脚190m³、C15埋石砼780m³、宾格石笼网垫180m³。
在合同执行方面，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单位已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应的任务，截至目前，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共完成项目建设总投资1032.49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961.78万元，勘测设计费45.62万元，施工监理费22.35万元，监理平行检测费2.74万元等。该工程尚未进行工程完工结算审计，最终完成项目投资以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的完工结算为准。
四、合同工程质量评定
1、项目划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l76—2007)和《水利水电施工质量评定表填表说明与示例》（水利部办建管〔2022〕182号)等有关规定，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对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划分进行了确认，工程项目划分为1个单位工程， 6个分部工程，121个单元工程。

2、施工过程质量检测及监理平行检测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检测由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共检测原材料和中间质量产品共68组，根据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质量检测报告，所检测的原材料符合工程建设要求，中间质量产品质量全部合格，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监理平行检测由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承担，共检测原材料和中间质量产品共24组，根据广西正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监理平行送检质量检测报告，所检测的原材料符合工程建设要求，中间质量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2022年10月17日，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新元村左岸（新左0+366～新左483）未经各参加方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即进行下步施工工序。2022年10月21日，经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对该施工段进行监督核查，该施工段基础开挖未达到设计底工程、挡墙基础未达到设计厚度，桂林市水利局、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分别向施工单位下达质量整改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对该施工段已建护岸挡墙进行拆除重建。2022年11月15日，施工单位对该施工段已建护岸挡墙进行拆除，经工程设计、监理、建设单位进行复核，整改段已按要求全部拆除、基础已按要求开挖至设计高程、基础地质符合设计要求，同意施工单位按照设计要求进行下一步施工工序，2022年11月25日，施工单位完成该施工段质量整改。
3工程质量评定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共1个单位个、6个分部工程，121个单元工程，其中28个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根据工程质量检测、质量整改情况和施工单位检测评定材料，本次评定了121个单元工程，合格121个，工程质量合格率100%。该工程在施工中按有关质量技术标准执行，检测数据真实，根据施工质量评定规程及有关规定，经验收工作组初步评定6个分部工程全部合格，初步评定该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最终工程质量评定等级以质量监督机构认定和项目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检检测结果为准。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六、验收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意见和建议
1、建设单位应及时将施工结算送县财政评审中心进行项目完工结算评审，尽可能早日形成水利固定资产。建设单位和监督单位按照工程验收有关规范、程序，规整工程档案资料，开展工程竣工前质量检测，组织工程竣工验收，让工程早日发挥效益。
2、项目完工后，各参建单位将工程相关材料按工程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进行整理汇编，及时将工程移交运行管理单位。
八、结论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有关各方的汇报，查看了施工现场，审查了该工程的各种资料，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验收结论如下：

    1、验收范围内工程已按工程设计施工图纸、合同要求施工完毕。

2、工程建设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送检质量合格，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3、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1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121个单元工程，其中28个重要隐蔽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根据施工单位检测评定材料，本次评定了121个单元工程，合格121个，工程质量合格率100%，经验收组初步评定，该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最终工程质量评定等级以质量监督机构认定和项目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结果为准。

4、经验收工作组讨论，同意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通过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九、保留意见： 

十、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见附表）
附表：

广西龙胜县平等河平等镇新元至半河河道治理工程

工作组职务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字

组长

严栋贵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副组长

吴笃学
龙胜各族自治县财政局

股长
成员

石天宏
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人民政府

主任
成员

伍智鸿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股

股长
成员

韦隆康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站长
成员

黄代明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工程师
成员
张新甲
龙胜各族自治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工作员
成员

李春淋
广西思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成员

尹艳姣
恒晟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监
成员
苏恒
桂林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
项目经理
成员
宋有缘
桂林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
技术员
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
十一、附件：验收遗留问题处理记录
无。 


